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110年臺北市建構優先接受服務家庭個案通報及諮商輔導研習實施計畫 

輔導教師親子會談暨實務研討課程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第11條。 

二、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三、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10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提升學校輔導老師家庭親子會談技巧。鼓勵教師以親子會談的方式進行 

        輔導，了解家庭脈絡，提供合適之親職教育策略。 

    二、建立校內親、師、生交流平台，當家長在管教孩子有困惑時，可定期與輔 

        導老師討論，形成循環討論模式，協助家長親職能力提升，穩定家庭系 

        統。 

    三、進行跨校個案探討，提升輔導老師家庭教育概念及敏感度，成為學校家庭 

        教育輔導與諮商之種子教師。 

四、鼓勵專輔教師透過定期家庭會談，協助家庭成員增能，促進家庭成員之心理 

        健康與和諧。 

參、承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肆、研習課程：本研習分為兩項課程，可分開報名，亦可依需求單次報名。 

    一、課程一：親子會談研習 

    (一)研習日期：110年9月17日至110年12月9日，共4次8小時。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0年9月13日。 

    (三)研習對象：臺北市高中、國中及國小專兼任輔導教師，特教老師20人，願

意提交會談錄音的老師方可報名。 



    (四)研習地點：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二樓研習教室 

  (五)課程內容： 

場次 日期 討論主題 督導 

1 
110年9月23日(四) 

下午2：00-4:00 

親子會談技巧―― 

家庭模式探討(一) 
陳政雄醫師 

2 
110年10月21日(四) 

下午2：00-4:00 

親子會談技巧―― 

家庭模式探討(二) 
陳政雄醫師 

3 
110年11月04日(四) 

下午2：00-4:00 

親子會談技巧―― 

親子溝通與支持(一) 
陳政雄醫師 

4 
110年12月2日(四) 

下午2：00-4:00 

親子會談技巧―― 

親子溝通與支持(二) 
陳政雄醫師 

    二、課程二：親子會談實務研討 

(一)研習日期：110年9月17日至110年12月3日，共4次12小時。 

(二)報名日期：110年9月5日至110年9月13日。 

(三)研習對象：臺北市高中、國中及國小專兼任輔導教師，特教老師20人，願 

                           意提案者優先。 

(四)研習地點：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第二會議室 

(五)課程內容： 

場次 日期 討論主題 督導 

1 
110年9月17日(五) 

下午2：00-5:00 

如何使用家庭會談資料 

概念化個案(一) 
陳政雄醫師 

2 
110年10月15日(五) 

下午2：00-5:00 

如何使用家庭會談資料 

概念化個案(二) 
陳政雄醫師 

3 
110年11月19日(五) 

下午2：00-5:00 

在概念化個案的歷程中 

發展合適的親職處遇(一) 
陳政雄醫師 



4 
110年12月3日(五) 

下午2：00-5:00 

在概念化個案的歷程中 

發展合適的親職處遇(二) 
陳政雄醫師 

伍、講師簡歷 

一、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 

二、臺北市專任輔導教師長期督導 

三、精神科專科醫師 

四、目前為臺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兼任主治醫師 

陸、報名方式 

一、本研習採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截止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

（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

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回傳報

名表。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亦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本研習以打過疫苗之臺北市現職國小教師優先錄取。若尚有餘額，再錄取未

打疫苗但願提供三天內快篩或 PCR陰性證明者。 

三、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將會個別寄信通知防疫健康證明 (疫苗接種紀錄小黃

卡或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 google調查表單連結(以各研習員於教師在

職研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煩請留意收信，並於研習日前回傳資

料，資料不全或不符者，恕無法入校參與研習。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四、本研習原則以實體研習辦理，視疫情滾動修正，若疫情趨嚴則另行通知改採

線上研習。 

 



柒、研習時數：課程一全程參與者核發8小時研習時數，課程二全程參與者核發12 

              小時研習時數。可依需求單次報名，並依上課時數核予研習時數。 

捌、注意事項 

一、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 

二、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三、交通方式： 

(一)捷運：大橋頭捷運站1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二)公車： 

1. 重慶北路(涼州重慶路口或捷運大橋頭站)：2、9、215、223、250、

288、302、304重慶線、306、63、757、重慶幹線。 

2. 延平北路(臺北橋站)： 41、206、255、274、306(區間車)、641、

669、704、785 。   

玖、聯絡方式： 

一、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資料組長陳毓婕，電話：2553-4882#503， 

    E-mail：data@ylps.tp.edu.tw。 

二、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專輔教師郭怡君，電話：2553-4882#505， 

    E-mail：vivienkuo@ylps.tp.edu.tw。 

拾、研習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其    他：本實施計畫陳奉本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